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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对“稽山古榧”品牌建设授权
生产企业考核的办法

为打造好“稽山古榧”区域公共品牌，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

与品牌建设，促进我市香榧产业健康长远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特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“稽山古榧”品牌建设授权生产企业（以下简称“授权企业”）

二、考核内容

1.由市自然资源保护管理中心会同市香榧协会（市古香榧品

牌管理中心）向授权企业下达“隋榧”“唐榧”“宋榧”“明榧”

等产品对应的古香榧树流转数量任务，每家授权企业的“隋榧”

“唐榧”“宋榧”“明榧”古香榧树流转数量不超过 5棵、4棵、

6棵和 8棵。对授权企业每年古香榧树流转数量情况进行考核。

2.由市自然资源保护管理中心会同市香榧协会（市古香榧品

牌管理中心）在香榧成熟期，对已流转古香榧树青果产量进行预

估，并按照预估青果产量与干果 6：1的比例下达当年各类产品干

果生产数量任务。对授权企业生产各类产品的干果数量情况进行

考核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1.考核时间。“稽山古榧”品牌建设试点时间为2021年-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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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具体考核时间为：2022 年 12 月底前完成对 2021 年度任务

的考核，2023 年 12 月底前完成对 2022 年度任务的考核，2024

年 12 月底前完成对 2023 年度任务的考核。

2.考核人员。考核由市自然资源保护管中心牵头组织实施，

考核小组成员由市局机关纪委、财务处，市自然资源保护管中

心和市香榧协会（市古香榧品牌管理中心）人员组成。

3.考核方式。授权企业事先准备好古香榧树流转、产品干

果生产证明材料，考核组现场考核查验，考核结束后出具考核

结果。

四、考核奖励

1.根据考核结果，对达到下达“隋榧”“唐榧”“宋榧”

“明榧”古香榧树流转数量任务的每家授权企业，分别给予每

棵树每年 2万元、0.5 万元、0.3 万元和 0.1 万元奖励，流转古

香榧树数量超过下达任务数量的部分不予奖励。

2.对由授权企业生产的下达任务数量内的“稽山古榧”品牌

“隋榧”产品干果，由市古香榧品牌管理中心给予免费包装。

3.生产的“稽山古榧”品牌“唐榧”“宋榧”“明榧”产品

的包装，根据流转古香榧树当年成熟期的青果预估产量折算成干

果后所需的包装量预发给授权企业，由授权企业按统一标准自行

包装。实际干果产量多于预估产量的，多出部分产量不再发放对

应的包装，实际干果产量小于预估产量的，多预发的包装需退回。

4.古香榧树流转奖励及包装材料资金在“稽山古榧”品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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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推广资金中列支，总计安排最多不超过 360 万元。

五、资金奖励流程

1.主体申报。考核小组出具考核结果，授权企业向所在地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提交申报表（附表）及古树流转和产

品干果生产证明材料。

2.县级审核。所在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进行审核，提出

审核意见后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3.市级审定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上报材料进行审定和公

示。

4.资金兑现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兑现。

六、附则

授权企业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、合法，不得提供虚假资料，

同一内容不得多头申报。

本考核办法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

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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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“稽山古榧”品牌建设奖励资金申请表
申请单位

单位地址

法人代表 联系手机

具体经办人 联系手机

申请奖励内

容、资金

提供的相关

材料

申请主体

承诺

本主体承诺申报材料真实无讹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关

法律责任。

法人代表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区、县（市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签字： 单位公章

年 月 日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定意见：

签字： 单位公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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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财政局

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5日印发


